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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事法判解 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不合營業常規之判定 

台灣高等法院99年度金上重訴字第6號判決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甲為製造家電電器之上市公司，並百分百持有乙、丙兩家子公司，然乙、丙均未

上市，A身為甲、乙、丙三家公司之董事長。在人情的壓力下，A未經董事會決

議，逕行將乙公司之資金違法借貸給完全沒有業務往來的丁公司，並且囑咐財務

長不需要向丁請求返還借款。此外，為保證甲公司的獲利及股價，A以高於市價

8倍價格將甲公司產品賣給丙，試問下列何者錯誤： 

(A) 甲公司無公司法第369條之4第1項之適用。 

(B) A違法借貸給丁，觸犯公司法第15條第2項之規定。 

(C) 甲有證券交易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適用餘地。 

(D)A使從屬公司為不合營業常規經營，丙。 

答案：C 
 

【裁判要旨】 

所謂不合營業常規，應本於立法初衷，參酌時空環境變遷及社會發展情況而

定，不能拘泥於立法前社會上已知之犯罪模式，或常見之利益輸送、掏空公司資產

等行為態樣。凡公司交易之目的、價格、條件或交易之發生，交易之實質或形式，

交易之處理程序等一切與交易有關之事項，從客觀上觀察，倘與一般正常交易顯不

想當、顯欠合理、不符商業判斷者，即係不合營業常規，如因而致公司發生損害或

致生不利益，自與本罪之構成要件該當……，又證券交易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所

稱之「公司」，應解為僅限「已依本法發行有價證券公司」，而不包括「已依本法

發行有價證券公司之控制公司或從屬公司」。 

【裁判分析】 

◎何謂不合營業常規： 

按證券交易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：「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，處三年以上十年

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金：已依本法發行有價

證券公司之董事、監察人、經理人或受僱人，以直接或間接方式，使公司為不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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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之交易，且不合營業常規，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。」本條屬證券交易法中具有

刑事責任之規定，但何謂「不合營業常規」卻屬於一高度的不確定法律概念，上

開實務見解雖然以「公司交易之目的、價格、條件或交易之發生，交易之實質

或形式，交易之處理程序等一切與交易有關之事項，從客觀上觀察，倘與一般

正常交易顯不想當、顯欠合理、不符商業判斷者」，以認定公司董事、監察人

等行為為不合營業常規交易，惟就文義觀之，仍屬一不確定的法律解釋。另最高

法院100年度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認為：「證券交易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所規定

之不合營業常規交易罪，其立法目的乃為保護公司及投資人權益，是所謂使公司

為不利益之交易，且不合營業常規之行為，祇須形式上具有交易行為外觀，實質

上對公司不利益，而與一般常規交易顯不相當，其犯罪即屬成立。故以交易行為

為手段之利益輸送、掏空公司資產等行為，固屬之，如以行侵占或背信為目的，

徒具交易形式，實質並無交易之虛假行為，其惡性尤甚於有實際交易而不合營業

常規之行為，自亦屬不合營業常規之範疇。」 

【關鍵字】 

不合營業常規交易。 

【相關法條】 

證券交易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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